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喇叭介紹
● 揚聲器（Loudspeaker）

也稱喇叭、音箱、擴音器，是將電子訊號轉換
成為聲音的換能器、電子元件，可以由一個或
多個組成音響組。



 

相關稅則
第8518節HS註解:
（B）揚聲器，不論是否裝入音箱
--揚聲器之功用與微音器相反，係將來自擴大器之電流變化或震盪轉變為機械振動並
  傳遞至空氣中。



 

相關稅則
稅則稅率查詢

進口關稅
部分進口貨品

需要課徵貨物稅
部分屬應施

進口檢驗商品



 

貨物稅
 電器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左：
一、電冰箱：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三。
二、彩色電視機：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三。
三、冷暖氣機：凡用電力調節氣溫之各種冷氣機、熱氣機等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；
其由主機、空調箱、送風機等組成之中央系統型冷暖氣機，從價徵收百分十五。
四、除濕機：凡用電力調節室內空氣濕度之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。但工廠使用
之濕度調節器免稅。
五、錄影機：凡用電力錄、放影像音響之機具，如電視磁性錄影錄音機、電視磁性影音重放
機等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三。
六、電唱機：凡用電力播放唱片或錄音帶等之音響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但手提
三十二公分以下電唱機免稅。
七、錄音機：凡以電力錄放音響之各型錄放音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
八、音響組合：分離式音響組件，包括唱盤、調諧器、收音擴大器、錄音座、擴大器、揚聲
器等及其組合體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
九、電烤箱：凡以電熱或微波烤炙食物之器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。

貨物稅條例第11條第1項



 

貨物稅
● 進口貨物稅之計算

貨物稅＝（完稅價格＋進口稅）Ｘ貨物稅率

● 貨物稅罰則

1.貨物稅條例第32條

  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補徵稅款外，按補徵稅額處三倍以

   下罰鍰：十、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，未依規定申報。

2.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1條

   依貨物稅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其補徵稅額在新臺幣五

   千元以下者，免予處罰。



 

輸入規定「C02」
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

85182200003(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)應施檢驗項目亦相同



 

主動式喇叭

● 主 動 式 喇 叭 (Active 
Speaker)內建擴大器的揚
聲器，為揚聲器提供更好
的音訊品質。 

● 可能無法升級內部結構。

● 需接駁電源線供電。 主動式喇叭

圖擷自「主動式喇叭跟被動式喇叭 你適合哪種呢」



 

被動式喇叭

● 需要接擴大機，音量大小
由擴大機控制，音箱只負
責發聲。 

● 有多種不同形狀和尺寸可
供選擇，被動式揚聲器系
統更容易升級。

● 無需接駁額外的電源線。
被動式喇叭

圖擷自「主動式喇叭跟被動式喇叭 你適合哪種呢」



 

輸入規定「C02」
● 非應施檢驗商品CI999999999999
● 簽審機關免證專用代碼CI000000000002

進口自用品、商業樣品、展覽品、研發測試用物品，除鋼索、吊
鉤及鉤 環 及 額 定 功 率 在 30 千 伏 安(30kVA)以上之大型電
腦、玩具類商品、各類防護頭盔商品、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機商
品、文具類商品、嬰幼兒用品(兒童雨衣、玩具及紡織品除外 )、
資訊設備商品外，其同一報單同規格型式之總金額在美金 1,000 
元以下者，數量不限之應施檢驗商品。(參據商品免驗辦法第3條
第 2項 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7年 12月 22日經標五字第 
10750028040號函)



 

NCC許可證
● 依據電信管理法第65條第2項規定，為維持電波秩序，經

主管機關公告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，應經核准，始得製
造、輸入。

● 如喇叭具有藍牙、WiFi功能應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(NCC)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核准證始得進口。



 

結論
● 進口前請洽各主管機關(經
濟部標準檢驗局、國家通
訊傳播委員會)辦理輸入許
可，以利通關順暢。

● 誠實申報貨物稅及主動於
進口報單申請審驗方式欄
位填報代碼「8」(申請文
件審查)，以免受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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